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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局 

青年创业孵化中心 

进驻内地青年创业孵化中心 

条款及细则 

 

执行单位： 经济局 会展业及产业发展厅 

申请地点： 澳门宋玉生广场 263 号中土大厦十九楼 

申请方法： 填妥及签署申请表，连同其他申请所需文件亲临上址提交 

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中午照常办公) 

查询方式： 电话： (853) 8798 9607 或 8798 9614 

 传真： (853) 2872 8213 

 电邮： cinj.info@economia.gov.mo 

 网址： www.economia.gov.mo 
       www.youth-incubation-centre.mo/ 

 

 

1 标的 

 

本条款及细则订定申请进驻已与经济局签订合作协议的内地青年创业孵化中心的制

度。 

 

2 目的 

 

为落实施政报告提出支持青年透过区域合作开拓创业平台，支持青年参与内地为澳门

青年创业提供的实践平台，本局积极推进与内地青年创业孵化中心的紧密合作，透过

相互认可青年创业项目，推介澳门青年进驻内地的孵化中心，藉此协助青年在内地成

功创业。 

 

3 申请资格 

 

有意或已在内地创业的澳门居民。 

 

4 必须递交文件 

 

4.1 已填妥的《进驻内地青年创业孵化中心》申请表； 

4.2 申请人的澳门居民身份证副本； 

4.3 申请人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俗称“回乡证”)副本；如申请人没有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递交护照副本； 

4.4 项目主要成员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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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申请项目简介(可参考下列大纲内容撰写)；  

i. 经营业务数据(包括：业务范围、行业前景、经营产品/服务优势、顾客对象、

竞争情况、宣传方法等)；  

ii. 营运状况(包括：人力资源状况、收入来源、销售情况或预测、营运成本及

其他集资渠道等)；  

4.6 经济局可按具体情况，要求申请人提交其认为重要的其他文件、报告或数据。 

5 进驻期限、条款细则 

 

具体的进驻期限、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的条款及细则将根据申请人申请进驻的内地青

年创业孵化中心订定的条款及细则之规定。 

 

6 申请期限 

 

申请期限将根据经济局与内地各青年创业孵化中心签订的合作协议内订定的相关期

限而为，内地每一孵化中心的申请期限将另行公布。 

 

7 审批实体 

 

由经济局进行审批，获批的申请数据将转移予内地相关的青年创业孵化中心跟进。基

于公共利益且经适当说明理由，经济局可作出不批给的决定。 

 

8 审批结果 

 

申请获审理后，由经济局以书面通知申请人有关审批结果。 

 

9 适用法例 

 

本“条款及细则”未作出规范者，按照《民法典》第 1057 条至第 1069 条规定处理。 


